
型態 危老重建融資(自建) 危老重建融資(合建) 

借款人 

1.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、合法建物所有權人。 

2. 重建計畫範圍內參與協

議合建之法人。 

建設公司。 

擔保方式  所有私地主持有土地設押。 借款人及關係人持有土地設押。 

融資項目 

1. 重建費用原則上全額融

資。 

2. 前胎貸款必須辦理轉貸。 

1. 土地融資(合建保證金)。 

2. 重建工程費用貸款。 

3. 代償既有債務。 

貸款期間  依實際重建工程時程核定，貸款期間最長 5 年。 

信託方式 

1. 所有私有土地辦理信託。 

2. 全部資金交付信託。 

1. 所有私有土地辦理信託。 

2. 全部資金交付信託。 

建經公司 

重建計畫規劃、起造人名義信

託、信託機制控管、財務規劃、

工程營建管理等。 

起造人名義信託、工程進度查核、

工程款憑證付款查核等。 

其他事項 

1. 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100%同意。 

2. 需檢附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重建計畫，向本行申請融資。 

3.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資金應全部辦理信託移轉登記

予本行，並於本行開立不動產信託專戶，由本行控管興建資

金。 

4. 借款人需委託本行認可之建築經理公司辦理營建工程管理、

財務查核及其他有關事項，並提供本行認可之續建完工機制。 

 


